
关于华鑫证券全天候明珠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管理人自有资金超额退出的公告

根据华鑫证券全天候明珠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计划”）之

资产管理合同第八部分第十七点：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子公司以自有资金参与本计划的份额合计不得超过

计划总份额的 40%。中国证监会对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比

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未来监管机构对自有资金参与有新规定的，本计划将

按照新规定执行。因本计划规模变动等客观因素导致前述比例被动超标的，不视

为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子公司违反此项约定，但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证券

期货经营机构及其子公司应当在超标情况发生后的 10 个交易日内调整自有资金

参与份额，并在调整后 5 个工作日内通过管理人网站公告告知全体投资者和托管

人，确保符合前述约定。”之约定。

现因规模变动等客观因素导致自有资金份额占比于2026年 6月 17日被动超

标，管理人已于当日同步退出部分自有资金份额 203,504.09 份，以符合合同自有

资金份额占比不超过总份额的约定。

特此公告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6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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